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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1项目背景

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呼伦镇，是全国第四大铜矿，是低品位大型多金属矿床，主要矿产为铜，伴生矿产为钼。
国土资源部2007年以“国土资矿划字[2007]011号”划定中国黄金铜钼矿矿区范围，矿区开采标高 880 m至 200 m，矿区面积约9.645km2，采选规模30000t/d。

2007 年10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审〔2007〕418号”对《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乌努格吐山铜钼矿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称为一期工程，配套建设尾矿库，尾矿库占地324hm2，总库容17400万m3，总坝高94m。2012年7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2〕173号”对《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变更后尾矿库分为西区和东区，总占地749.3hm2，西区尾矿库总库容5633万m3，有效库容3943万m3，服务年限5.7年；东区尾矿库总库容20530万m3，有效库容14371万m3，服务年限21.3年。2013年11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环验〔2013〕240号”文，通过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一期项目验收时，尾矿渣主要排入西区尾矿库，东区尾矿库初期坝已建。

2014年11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4〕314号”对《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扩建后矿山采选规模75000t/d，依托一期工程配套的尾矿库。2016年4月，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内环验〔2016〕6号”文，通过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二期扩建工程环评批复内容，在现有尾矿库服务期满前提前做好尾矿堆存接续工作，建设单位计划建设南区尾矿库，该工程已取得项目备案告知书等文件，本次加高扩容工程为南区尾矿库建设前的过渡工程，在南区尾矿库投产后本项目闭库。目前建设单位编制完成《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尚未召开评审会。

1.2工作开展情况

1.2.1现场踏勘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组织了该项目的现场踏勘，参加现场踏勘的单位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虎右旗分局、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2技术评审

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虎右旗分局、建设单位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共17名，由5位专家组成评审组负责技术评审。

在完成技术评审工作后，发展中心技术审查小组在市局711会议室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内部技术审查。

工程建设内容

2.1工程建设性质、行业类别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行业类别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2现有工程建设内容及存在环境问题

2.2.1现有工程建设内容

现有西区、东区尾矿库紧邻，总占地749.3hm2，其中西区尾矿库占地209.15hm2，东区尾矿库占地540.15hm2。西区尾矿库总库容5633万m3，有效库容3943 万m3；东区尾矿库总库容 20530万m3，有效库容 14371万m3，东、西区尾矿库的设计坝顶标高810m。2022年建设单位对西区尾矿库的筑坝工程进行优化，西区尾矿库新建西副坝1#、西副坝2#、北副坝，筑坝后西区尾矿库收缩，收缩后西区尾矿库堆放尾矿渣面积137.45hm2，西侧坝体外库区面积57.82hm2，北侧坝体外库区面积13.88hm2。
截止2024年3月，西区尾矿库东侧、南侧、西侧和北侧坝体已达到810m标高。西区尾矿库坝体结构如下表：

表1            西区尾矿库坝体结构

	序号
	坝体名称
	标高及坝高
	筑坝材料
	防渗情况

	1
	东侧主坝
	标高759-810m，坝高51m
	废石筑坝
	透水坝

	2
	南副坝
	标高774-810m，坝高36m
	
	HDPE土工膜防渗，不透水坝

	3
	西副坝
	西副坝1#：标高793-810m，坝高17m
	
	HDPE土工膜防渗，不透水坝

	
	
	西副坝2#标高800-810m，坝高10m
	
	HDPE土工膜防渗，不透水坝

	4
	北副坝
	标高801-810m，坝高9m
	
	HDPE土工膜防渗，不透水坝


东区尾矿库的坝体堆筑至810m标高，东区尾矿库坝体结构如下表：

表2            东区尾矿库坝体结构

	序号
	坝体名称
	标高及坝高
	筑坝材料
	防渗情况

	1
	东侧主坝
	标高716-810m，坝高94m。
	标高716-770m采用废石堆筑，770-810采用模袋+废石堆筑。
	标高716-732m采用HPE土工膜防渗，为不透水坝；标高732-810m为透水坝。

	2
	南副坝
	标高753-810m，坝高57m。
	标高753-770m采用废石堆筑；标高770-810m采用模袋+废石堆筑。
	标高753-770m采用HDPE土工膜防渗，为不透水坝；标高770-810m为透水坝。

	3
	北副坝
	
	
	


截止2024年3月，西区和东区尾矿库滩顶标高分别为809m和806m，尾矿库剩余库容1600万m3，剩余服务期约9.7个月。东区尾矿库主坝下设30万m3混凝土结构回水池，北副坝下设2000m3混凝土结构集水池，回水池和集水池的池底及池壁采用HDPE土工膜防渗。
本项目为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该矿采矿工程、选矿工程、公辅工程及配套环保工程均不变，因此，现有工程内容仅对尾矿库及其配套公辅工程、环保工程进行分析评价。

现有工程基本情况见1。

表1                              现有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

名称
	一期工程环评要求
	一期工程验收时建设情况
	二期扩建工程环评要求
	二期扩建工程验收

时建设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与环评、验收

的符合性

	主体工程
	低浓度尾矿输送管线
	原环评：尾矿浆经管道输送至压滤车间。

变更环评：尾矿浆经管道输送至深锥浓密车间
	尾矿浆，经4台（两用两备）16/14TU-AHR型渣浆泵输送至深锥浓密车间。
	新增2条尾矿浆输送管线，与一期同线布置，管线长2030m。
	与二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深锥浓密车间
	原环评：设2台高效浓密机，18台陶瓷过滤机；

变更环评：设2台φ40m深锥浓密机及一套纳尔科絮凝剂添加系统。
	与变更环评一致
	新建一座深锥浓密车间，设2台φ43m深锥浓密机及一套纳尔科絮凝剂添加系统。
	与二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泵站
	/
	/
	建设2座隔膜泵站，每个隔膜泵站设4台隔膜泵（三用1备）。
	与二期环评一致
	隔膜泵改造为多级渣浆泵串联输送尾矿渣。
	纳入本次工程

	
	高浓度膏体输送管线
	原环评：尾矿滤饼经皮带输送机送至尾矿库；

变更环评：尾矿渣经管线输送至尾矿库。
	经2条长2100m尾矿浆尾矿渣输送至尾矿库。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设2条4370m长管线将尾矿渣输送至尾矿库。
	加长部分的管线纳入本次工程

	
	尾矿库
	原环评：占地324hm2，总库容17400万m3。

变更环评：占地672.3hm2，西区尾矿库总库容5633万m3，有效库容3943 万m3，服务年限5.7年；东区尾矿库总库容 20530万m3，有效库容 14371万m3，服务年限21.3年。
	西区尾矿库建设与变更环评一致，投入运行。东区尾矿库建设与环评一致，初期坝已建成。
	利用现有的西区和东区尾矿库，剩余服务年限9.06年。
	与二期环评一致
	尾矿库占地749.3hm2。截止2024年3月，剩余库容1600万m3，约9.7个月。
	符合

	
	
	原环评：如尾矿库下游监控水井水质恶化，立即停止向尾矿库排放尾矿，查明原因后采取尾矿库底部和侧面防渗等控制措施。

变更环评：基底可不防渗。
	2013年完成西区尾矿库南副坝防渗工程：采取帷幕灌浆方法对构造破碎带进行封堵，平均深度约50m（到基岩层），帷幕灌浆带长416m，梅花形布孔。

2013年完成东区尾矿库主坝下游防渗工程：帷幕灌浆带长616m，孔深约30m，梅花形布孔。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2013年完成西区尾矿库南副坝、东区尾矿库主坝防渗工程。

2015年对东区尾矿库主坝下游防渗优化工程：在主坝下游采用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与帷幕灌浆（两排）相结合：地下连续墙总长652m，帷幕灌浆段长约1120m（每排），灌浆孔成梅花形布置。在防渗墙上游设9口降水井。

2022、2023年西区、东区尾矿库南副坝下游防渗工程：采用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与钻孔帷幕灌浆相结合的形式，同时在防渗墙上游设40口降水井，防渗体共分为3段，设两排帷幕灌浆，每排总长2058m，其中Ⅰ段长278m，Ⅱ段长892m，III段长888m；混凝土防渗墙总长1196m，分布在沟谷处，其中Ⅰ段长97m，Ⅱ段长602m，III段长497m。
	措施优于验收

	
	尾矿回水工程
	原环评：压滤车间及坝下回水返回选厂，西区主坝下设10000m3回水池。

变更环评：东区尾矿库主坝下回水池容积10000m3。
	西区尾矿库回水池位于东区尾矿坝内。东区尾矿坝下游设30万m3回水池。池底和池壁采用钢筋混凝土+HDPE 土工膜防渗。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未提及库内浮船回水泵站
	未提及库内浮船回水泵站
	未提及库内浮船回水泵站
	未提及库内浮船回水泵站
	库内设两座浮船回水泵站，为1#浮船（2015年）和2#浮船（2019年）回水泵站每座设3台水泵，设长2500m回水管线。
	纳入本次工程

	
	排洪

设施
	库外排水采用截洪沟的排水方式将雨洪水直接排出库外。
	西区尾矿库内设排洪涵管，排洪涵管进口标高803m；东尾矿库采用截洪沟的排水方式，雨洪水直接排出库外；坝体两侧设置钢筋混凝土排水沟。
	设两套排水系统，一套是1.2m排水斜槽、φ3m转角井1座、φ1.4m排水管26m、φ2m 排水井1座、φ1.4m 排水管排水系统，另一套是坝段紧急溢洪道排水系统，排出库内澄清水和库区雨洪水。
	未明确尾矿库排洪系统建设情况
	库内：一期尾矿库：西北侧设置排洪管，排水钢管库内长220m，库外长460m，总长680m，排水钢管出口连接西侧副坝外集水池内，仅非正常工况下排雨洪水进入集水池内。二期尾矿库：采用东库区排洪设施排洪，排洪涵管出口与北副坝集排水沟连接，经集水池+集排水沟收集汇入坝下回水池，返回选厂利用。
库外：现一期西副坝、北副坝和南副坝和二期北副坝、南副坝及主坝坝址均设置集排水沟，用于收集坝面雨洪水、竖向排渗工程回水和帷幕灌浆工程回水，经集水池和集排水沟收集进入坝下回水池，返回选厂利用。
	符合

	
	竖向排渗设施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在东区尾矿库北副坝、主坝、南副坝分别设5组、5组和6组竖向排渗设施。排渗孔布置在805m、795m、790m、785m、 780m平台，合计1171个，回水经坝外集排水沟回流至回水池，再输送至选厂高位水池。
	纳入本次工程

	
	监测

设施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设坝体人工及在线位移监测、堆积坝坡比监测、人工浸润线监测、库水位监测、干滩监测设施。
	纳入本次工程

	辅助工程
	表土

堆场
	原环评：未设置；

变更环评：设1个表土堆场。
	设1#、2#、5#表土堆场
	1#表土堆场堆存量23.9万m3，占地3.18hm2，堆高16m；2#表土堆场堆存量105.51万m3，占地7.5hm2，堆高20m；5#表土堆场堆存量10万m3，占地8hm2，堆高18m。
	1#表土堆场堆存量94.05万m3，占地3.2hm2，高40m；2#表土堆场堆存量110.14万m3，占地6.43hm2，高25m；5#表土堆场堆存量17.55万m3，占地3.27hm2，高18m。
	目前1#表土堆场占地1.86万m2，堆存量27.0万m³；2#表土堆场占地7.62万m2，堆存量153.5万m³；5#表土堆场占地2.58万m2，堆存量18.92万m³。
	符合

	
	办公生活区
	包括办公楼、食堂、澡堂、宿舍、锅炉房、生活污水站等
	与环评一致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无人机站楼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位于尾矿库南侧，占地130m2。
	纳入本次工程

	
	应急物资站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位于尾矿库南侧，占地130m2。
	纳入本次工程

	公用工程
	给水

工程
	原环评：海拉尔河为供水水源；

变更环评：生活用水来自满洲里市自来水公司；生产用水来自满洲里市污水处理厂中水。
	与环评一致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供热

工程
	原环评：选厂设3台热水锅炉；

变更环评：选厂设2台热水锅炉
	选厂锅炉房设置2台14MW热水锅炉
	二期增加2台14MW热水锅炉
	选厂锅炉房设4台14MW

热水锅炉
	深锥浓密车间、泵站等由选厂锅炉房供暖；无人机站楼采用电采暖。
	/

	
	供电

工程
	矿区新建一座220kV总降压变电站
	与环评一致
	依托一期
	依托一期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环保工程
	废气
	边坡进行生态恢复，干滩喷洒抑尘剂，大风天气洒水抑尘。
	与环评一致
	尾矿采用膏体排放，风干后形成保护层固结尾矿。
	与环评一致
	深锥浓密工段添加絮凝剂；尾矿库表面采用无人机喷洒抑尘剂；采用多面交替放矿工艺；冬季采用水幕抑尘。
	优于验收时

治理措施

	
	
	道扬尘未提及
	道扬尘未提及
	马道扬尘未提及
	道扬尘未提及
	车辆限速行驶，洒水车洒水抑尘。
	

	
	废水
	原环评：压滤车间回水返回选厂高位水池；

变更环评：深锥溢流水全部回用于选厂，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与一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尾矿澄清水汇入坝下回水池，全部回用于选厂。
	与环评一致
	与一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浮船回水直接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坝下回水经回水泵站输送至选厂高位水池。
	纳入本次工程

	
	
	未提及竖向排渗工程回水
	未提及竖向排渗工程回水
	未提及竖向排渗工程回水
	未提及竖向排渗工程回水
	竖向排渗工程回水经坝下回水池泵至选厂高位水池，不外排。
	纳入本次工程

	
	
	未提及帷幕灌浆工程回水
	未提及帷幕灌浆工程回水
	未提及帷幕灌浆工程回水
	未提及帷幕灌浆工程回水
	帷幕灌浆工程回水经坝下回水池泵至选厂高位水池，不外排。
	纳入本次工程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夏季用于矿区绿化用水，冬季回用于选矿工艺，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与一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未提及无人机站楼生活污水
	未提及无人机站楼

生活污水
	未提及无人机站楼生活污水
	未提及无人机站楼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吸污车拉运至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夏季用于绿化，冬季回用于选矿工艺。
	纳入本次工程

	
	
	尾矿库上下游设2口地下水监测井，若出现敏感点水源受影响、尾矿库下游监控井水质恶化情况，建设单位应立即停止向尾矿库排放尾矿渣，查明原因后采取尾矿库底部和侧面防渗等控制措施。
	与环评一致
	尾矿库上下游共设4口地下水水质监测井。
	与环评一致
	尾矿库上、下游设7口地下水水质监测井。
	符合

	
	
	未提及坝体防渗
	未提及坝体防渗
	西区尾矿库副坝内侧采用投膨润土、混凝土泵车喷灌水泥砂浆等防渗。

东区尾矿库：在主坝标高732m 以下采用HDPE土工膜防渗；在东区尾矿库南、北副坝内坡敷设200（g/m2）/0.5mm/200（g/m2）复合土工膜防渗。
	未提及坝体防渗
	西区尾矿库：南副坝（标高774-810m）、西副坝1#（标高793-810m）、西副坝2#（800-810m）、北副坝（标高801-810m）铺设HDPE土工膜防渗；

东区尾矿库：主坝732m标高以下、南副坝、北副坝在标高753-770m铺设HDPE土工膜防渗。
	符合

	
	噪声
	采用低噪设备、减振、室内布置、厂房隔声等。
	与环评一致
	与一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固体

废弃物
	生活垃圾经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处置。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司处置。
	与一期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验收一致
	符合

	
	
	未提及回水池底泥
	未提及回水池底泥
	未提及回水池底泥
	未提及回水池底泥
	回水池底泥收集后排入尾矿库。
	纳入本次环评

	
	生态

保护
	在尾矿渣排弃形成稳定平台铺覆粘土，采用尾矿渣与泥炭混合后施加化肥的方式改良尾矿库土壤，种植无芒雀麦、沙棘、锦鸡儿和豆科牧草等草籽。
	尾矿库及时复垦
	尾矿浆及回水管线采用地面架设和地埋式布设，控制管线开挖宽度，管线施工结束后立即进行回填及生态恢复。

尾矿库浓密车间联络道路、空地进行绿化，种植银中杨、榆叶梅、羊草等。

尾矿库周围种植银中杨、樟子松、云杉、丁香、多季玫瑰等。尾矿库形成稳定边坡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尾矿库闭库后库面、边坡和顶面进行复垦。
	选厂至深锥浓密车间尾矿输送管线管道架空布设；

深锥浓密车间至尾矿库输送管线地埋铺设，施工结束后进行复垦，撒播草籽进行生态恢复。
	选厂至深锥浓密车间尾矿输送管线架空布设；

深锥浓密车间至尾矿库输送管线地埋铺设，施工结束后进行复垦，混合撒播披碱草和紫花苜蓿进行生态恢复。

尾矿库坝外坡混合撒播披碱草和紫花苜蓿进行生态恢复。
	优于验收


给水工程：生活用水和抑尘剂制备用水来自满洲里市自来水公司，用水量2609.4m3/a；马道洒水抑尘和冬季水幕抑尘用水来自满洲里市污水处理厂中水，用水量172072m3/a。

供热工程：深锥浓密车间、泵站等由选厂现有锅炉房供暖，无人机站楼采用电采暖。

供电工程：矿区现有两路供电线路，供电距离30km。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本项目劳动定员36人，三班倒，每班8h；全年工作340d。

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

（1）建设单位未按照《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对尾矿库附近李淑全家（原王航家）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建设单位虽已按计划对尾矿库坝外进行复垦，但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率低。

西区尾矿库的西侧坝体及北侧坝体外库区尚未闭库。
2.2.2改扩建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加高扩容工程设计内容均参照《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依据《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和《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2020〕15号），尾矿库运行状况须与安全设施设计相符。
本次工程利用现有尾矿浆输送管道、深锥浓密车间、渣浆泵站、尾矿库的坝体、尾矿库回水泵站及其配套公用、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在现有东区尾矿坝最终标高810m以上加高30m，扩容后西侧坝体小部分位于西区库的堆积坝上，其余坝体位于东区库坝体上，扩容后西区和东区尾矿库合成一个整体库，最终坝顶标高840m，最大坝高124m，尾矿库全库容35550万m3，有效库容25278万m3，剩余服务年限4.8年，尾矿库规模为二等库。尾矿浆采用上游式排放；尾矿坝采用废石筑坝，中线法逐级筑坝。
扩建后增加深锥浓密车间至尾矿库之间高浓度尾矿浆输送管线长1600m（两条管线）；东侧主坝下回水池容积缩减至10万m3；现北集水池被淹没，尾矿库北侧增设1个4000m3混凝土结构集水池；库内新建1座回水浮船，新建回水管线1500m。
建设尾矿库北侧副坝外防渗工程，帷幕灌浆段长2780m（防渗墙长2100m），新建降水井40口。
封堵库区现有排洪设施，新建300m长溢流管，在现有两座浮船处新建24万m3集水池（有效容积15万m3）作为集水和排洪设施。
在尾矿坝810m子坝顶的内外两侧新增990个坝体竖向排渗孔及对应的回水设施；

建设人工及在线坝体位移监测、堆积坝坡比监测、人工浸润线监测、库水位监测及干滩监测设施。

现有尾矿库占地749.3hm2，本次工程新增占地69.6hm2，占地类型为草地。

扩建工程项目组成见表2。
表2                            扩建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名称
	现有尾矿库实际建设情况
	加高扩容后工程内容

	主体工程
	尾矿输送管线
	尾矿浆经4台（两用两备）16/14TU-AHR型渣浆泵送至深锥浓密车间，单条输送管线长2300m（4条，架空）。
	依托

	
	深锥浓密车间
	现有2座深锥浓密车间，内设4台深锥浓密机及配套的絮凝剂制备和添加系统。
	依托

	
	渣浆泵站
	现有2个泵站，每个泵站内设4台多级渣浆泵。
	依托

	
	高浓度膏体输送管线
	地下敷设2条泵站至尾矿库的高浓度尾矿浆输送管线，单条管线长4370m。
	在现有输送管线基础上单条加长800m。

	
	尾矿库
	西区尾矿库全库容5633万m3，有效库容3943万m3，堆积子坝为废石筑坝，采用上游法排放尾矿浆。截止2024年3月，滩顶平均标高809m，坝顶标高810m、坝高51m，剩余库容100万m3。
	最终坝顶标高840m，最大坝高124m，尾矿库全库容35550万m3，有效库容25278万m3，剩余服务年限4.8年。采用上游式排放尾矿浆，尾矿坝采用废石筑坝，中线法逐级筑坝。

	
	
	东区尾矿库总库容 20530万m3，有效库容 14371万m3，堆积子坝采用废石和模袋交替堆筑，采用上游法排放尾矿浆。截止2024年3月，坝顶标高810m，滩顶标高806m，水面标高799m，剩余库容1500万m3。
	

	
	
	2013年西区尾矿库南副坝防渗工程：采取帷幕灌浆工艺对构造破碎带进行封堵，帷幕灌浆带长416m，梅花形布孔。

2013年东区尾矿库主坝下游防渗工程：帷幕灌浆带长616m，梅花形布孔。

2015年东区尾矿库主坝下游防渗优化工程：在东侧主坝下游设混凝土地下连续墙长652m，单排帷幕灌浆带长约1120m（两排），防渗墙上游设9口降水井。

2022、2023年西区、东区尾矿库南副坝下游防渗工程：采用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与帷幕灌浆相结合的形式，同时在防渗墙上游设40口降水井，帷幕灌浆段共分为3段，单排总长2058m（两排），其中Ⅰ段长278m，Ⅱ段长892m，III段长888m；防渗墙总长1196m，分布在沟谷处，其中Ⅰ段长97m，Ⅱ段长602m，III段长497m。
	目前完成的西区、东区尾矿坝下游防渗工程均保留使用。

建设尾矿库北侧副坝外防渗工程，帷幕灌浆段长2780m（防渗墙长2100m），新建降水井40口。


	
	尾矿回水工程
	坝下回水：东区尾矿库主坝下设回水池30万m3，池底和池壁采用钢筋混凝土+HDPE土工膜防渗；回水泵站位于回水池东北侧，占地4725m2，设6台回水泵；设地埋式回水管线长5000m（两条）。

浮船回水：库内设两座浮船回水泵站，地埋式回水管线长2500m（两条）。
	坝下回水：回水池部分被占用，剩余10万m3，采用钢筋混凝土+HDPE土工膜防渗，依托现有回水泵站及回水管线。

库内浮船回水：新增1条回水浮船，新增回水管线长1500m。

	
	排洪设施
	一期尾矿库：西北侧设排洪管，排水钢管库内长220m，库外长460m，总长680m，排水钢管出口连接西侧副坝外集水池内，仅非正常工况下排雨洪水进入集水池内。二期尾矿库：采用东库区排洪设施排洪，排洪涵管出口与北副坝集排水沟连接，经集水池+集排水沟收集汇入坝下回水池，返回选厂利用。
	封堵库区现有排洪设施，新建300m长溢流管，在现有两座浮船处新建24万m3集水池（有效容积15万m3，铺设2.0mm厚HDPE防渗土工膜）作为集水及排洪设施。
坝体四周坝址设集排水沟，坝体北侧设4000m3集水池，东侧坝下保留10万m3回水池。四周坝面雨洪水、竖向排渗工程回水、帷幕灌浆工程回水和坝下回水，经集排水沟就近汇入坝体北侧集水池或坝下回水池，返回选厂利用。集排水沟、坝体北侧集水池和回水池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铺设2.0mm厚HDPE土工膜。

	
	竖向排渗设施
	在东区尾矿库北副坝、主坝、南副坝分别设5组、5组和6组竖向排渗设施。排渗孔布置在805m、795m、790m、785m、 780m平台，合计1171个。
	在尾矿坝810m标高子坝内外两侧新增990个坝体竖向排渗孔，配套建设回水设施。

	
	监测设施
	建设人工及在线坝体位移监测、堆积坝坡比监测、人工浸润线监测、库水位监测及干滩监测设施。

	辅助工程
	表土堆场
	目前1#表土堆场占地1.86万m2，堆存量27.0万m³；2#表土堆场占地7.62万m2，堆存量153.5万m³；5#表土堆场占地2.58万m2，堆存量18.92万m³。
	本项目新增剥离表土量71.7万m3，就近堆放于现有表土堆场内。

	
	办公生活区
	利用一期工程办公生活区。
	依托现有

	
	无人机站楼
	位于尾矿库南侧，占地130m2。
	依托现有

	
	应急物资站
	位于尾矿库南侧，紧邻无人机站楼，占地130m2，存放尾矿库应急物资。
	依托现有

	公用工程
	给水工程
	生活用水来自满洲里市自来水公司；

生产用水采用满洲里市污水处理厂中水。
	依托现有

	
	供热工程
	深锥浓密车间、泵站等由选矿区锅炉房供暖；无人机站楼采用电采暖。
	依托现有

	
	供电工程
	现有两路供电线路，线径LGJ-300，供电距离30km。
	依托现有

	环保工程
	废气
	干滩扬尘
	深锥浓密工段添加絮凝剂增大尾矿粒径；尾矿库表面采用无人机喷洒抑尘剂；采用多面交替放矿工艺；冬季采用水幕方式抑尘；大风天对干滩洒水抑尘，必要时覆盖抑尘网。

	
	
	马道扬尘
	马道使用碎石铺设，车辆限速行驶，洒水车洒水抑尘。

	
	废水
	深锥溢流水
	深锥溢流水通过管道全部回用于选厂，不外排。

	
	
	尾矿废水
	浮船回水直接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坝下回水经回水管线输送至选厂高位水池。

	
	
	
	竖向排渗工程回水经坝下回水池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不外排。

	
	
	
	帷幕灌浆工程回水经坝下回水池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不外排。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夏季用于绿化，冬季回用于选矿工艺，不外排。

	
	噪声
	采用低噪设备、减振、室内布置、厂房隔声等。

	
	固体废弃物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司处置。

	
	
	回水池底泥
	回水池及集水池沉淀底泥收集后排入尾矿库内，不外排。

	
	生态保护
	尾矿库堆积坝外坡混合撒播披碱草和紫花苜蓿进行生态恢复；

2025年完成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之外区域的闭库及生态恢复工作。
本次加高扩容工程的尾矿库区域在服务期满前制定尾矿库闭库方案，依据尾矿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闭库后对坝体边坡、平台和尾矿库区表面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


给水工程：生活用水和抑尘剂制备用水来自满洲里市自来水公司，用水量1587m3/a；马道洒水抑尘、大风天干滩洒水和冬季水幕抑尘用水来自满洲里市污水处理厂中水，用水量259337m3/a。

供热工程：深锥浓密车间、泵站等由选厂现有锅炉房供暖，无人机站楼采用电采暖。

供电工程：依托现有两路供电线路，供电距离30km。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不增加，工作制度不变。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3.1建设项目周围环境

本项目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呼伦镇，地理坐标为东经117°15′20″，北纬 49°24′30″，加高扩容后尾矿库边界距生态保护红线（YS1507271110004新巴尔虎右旗-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防风固沙生态功能重要区）最近距离353m。项目占地范围内不涉及生态红线、基本草原、国家公益林、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文物等。

3.2环境质量现状

3.2.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的限值要求。
3.2.2地下水质量现状

项目区地下水评价因子中除氟化物、铁、锰外，其他各项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氟化物、铁、锰超标是由于区域水文地质原因导致。
3.2.3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
3.2.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占地范围内土壤评价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项目占地范围外土壤的评价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筛选值要求。

3.2.5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处于呼伦贝尔典型草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现状以草地-天然牧草地为主，植被类型以大针茅群落为主，主要物种有大针毛、羊草、寸草苔等。野生动物有小沙百灵、秃鼻乌鸦、蒙古兔等分布，未发现珍稀保护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地等敏感生境。

3.3环境保护目标

表3     环境空气、声环境及土壤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名称
	坐标
	保护对象

（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km
	保护内容

	
	
	东经
	北纬
	
	
	
	

	大气环境
	李全江家
	117°21′28″
	49°26′15″
	5
	N
	0.7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王长财家
	117°19′33″
	49°26′33″
	4
	N
	1.60
	

	
	李淑全家
	117°18′46″
	49°26′40″
	5
	NNW
	2.48
	

	
	王树金
	117°23′34″
	49°25′53″
	3
	NE
	1.29
	

	
	宝力道
	117°23′47″
	49°25′20″
	2
	ESE
	1.63
	

	
	原第三生产队
	117°23′13″
	49°24′48″
	3
	SE
	1.21
	

	
	刘根东
	117°23′7″
	49°24′25″
	3
	SSE
	1.39
	

	
	于国安
	117°23′13″
	49°23′5″
	3
	SSE
	3.49
	

	声环境
	尾矿库占地边界外扩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相应标准

	土壤
	牧草地
	尾矿库边界外扩1km

范围内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表1风险筛选值

	
	李全江家
	117°21′28″
	49°26′15″
	5
	N
	0.75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1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生态
	植被
	评价范围内乔木林地和天然牧草地
	尾矿库边界外扩

1km范围内
	保持生态环境质量

不下降

	
	野生动物
	评价范围内鸟类，啮齿类、昆虫类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YS1507271110004新巴尔虎右旗-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防风固沙生态功能重要区）
	
	

	
	自然保护区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
	S
	30.0
	保证土地使用功能，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鸟类、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防止产生水土流失，保持生态环境质量不下降。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
	-
	S
	29.1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
	S
	10.8
	


表4        项目环境风险受体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坐标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km

	
	
	东经
	北纬
	
	

	1
	李全江家
	117°21′28″
	49°26′15″
	N
	0.75

	2
	王长财家
	117°19′33″
	49°26′33″
	N
	1.60

	3
	王树金
	117°23′34″
	49°25′53″
	NE
	1.29

	4
	宝力道
	117°23′47″
	49°25′20″
	ESE
	1.63

	5
	原第三生产队
	117°23′13″
	49°24′48″
	SE
	1.21

	6
	刘根东
	117°23′7″
	49°24′25″
	SSE
	1.39

	7
	于国安
	117°23′13″
	49°23′5″
	SSE
	3.49

	8
	永胜
	117°24′21″
	49°22′53″
	SSE
	4.43

	9
	其木格
	117°24′57″
	49°23′2″
	SE
	4.53

	10
	王长迎
	117°17′36″
	49°28′24″
	NW
	6.10

	11
	姜海美
	117°17′36″
	49°28′24″
	NW
	5.09

	12
	高安喜
	117°18′22″
	49°28′8″
	NNW
	3.78

	13
	赵巴根娜
	117°19′54″
	49°27′40″
	NW
	3.23

	14
	张铁庄
	117°19′34″
	49°27′21″
	N
	3.45

	15
	王秀玲
	117°21′18″
	49°27′41″
	N
	4.52

	16
	刘凤兰
	117°22′26″
	49°27′27″
	NNE
	3.17

	17
	敖连锁
	117°21′40″
	49°28′15″
	NNE
	3.32

	18
	包布和
	117°22′26″
	49°27′27″
	NNE
	5.21

	19
	王彩花
	117°23′37″
	49°27′11″
	E
	4.05

	20
	赵友库
	117°22′59″
	49°28′29″
	NE
	3.18

	21
	沈岩
	117°25′47″
	49°25′54″
	SE
	5.41

	22
	阿雅拉拉
	117°26′6″
	49°23′20″
	S
	3.15

	23
	敖尔金牧场
	117°20′6″
	49°22′43″
	NE
	5.25

	24
	第一生产队
	117°25′32″
	49°27′38″
	NE
	4.82

	25
	李淑全
	117°18′46″
	49°26′40″
	NNW
	2.48


表5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编号
	保护对象
	高斯坐标
	井深/m
	枯水期水位标高/m
	方位及距离/m
	水井数量/眼
	含水层
	用途

	
	
	Y
	X
	
	
	
	
	
	

	B1
	原第三生产队水井
	528113
	5475662
	60
	676.6
	E1215
	2
	K1l白垩系下统安山岩风化裂隙含水层
	生活用水

	B2
	刘根东家水井
	527947
	5474985
	53
	674.46
	SE1395
	1
	
	

	B3
	于安国家水井
	528052
	5472538
	31
	678.35
	S3490
	1
	
	

	B4
	永胜家水井
	529400
	5472184
	51
	668.27
	SE4430
	1
	
	

	B5
	王树金家水井
	528346
	5477597
	45
	689.44
	E1295
	1
	
	

	B6
	李全江家水井
	525959
	5478388
	48
	743.01
	N760
	1
	γβ52燕山期花岗岩风化裂隙含水层
	

	B7
	王长财家水井
	525959
	5478380
	50
	804.4
	N1714
	1
	
	

	B8
	李淑全家水井
	523663
	5478885
	55
	851.15
	NW2450
	1
	
	

	B9
	其木格家水井
	530521
	5473250
	32
	653.16
	SE4530
	1
	K1l白垩系下统安山岩风化裂隙含水层
	

	B10
	宝力道家水井
	528735
	5476646
	35
	678.16
	E1630
	1
	
	

	B11
	评价范围内白垩系下统安山岩风化裂隙含水层和燕山期花岗岩风化裂隙含水层。


污染物源强、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1污染物源强

4.1.1施工期

废气：表土剥离、管道铺设等施工过程施工扬尘及施工机械车辆尾气。

废水：施工废水少量、生活污水979t。

噪声：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运行噪声。

固废：剥离表土71.7万m3、生活垃圾28.8t。

生态影响：施工时地表及坝体清基、筑坝，将会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及地表植被，影响自然景观；尾矿库新增占地改变土地使用功能；地表土壤裸露、运输车辆、人员进出造成水土流失，对局部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4.1.2营运期

 （1）废气
表6           项目废气排放一览表          单位：t/a

	类别
	污染源及污染物
	现有工程排放量
	本次新增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扩建后总排放量
	增减变化量

	扬尘
	干滩扬尘
	颗粒物
	14
	0
	
	6.37
	-7.63

	
	马道扬尘
	颗粒物
	2.56
	0.18
	0
	2.74
	+0.18


（2）废水：现有工程生活污水587.52m3/a；深锥溢流水5070.54万m3/a；尾矿库坝下回水、浮船回水、竖向排渗工程回水和帷幕灌浆工程回水量854.9万m3/a。加高扩容后生活污水587.52m3/a；深锥溢流水5070.54万m3/a；尾矿库坝下回水、浮船回水、竖向排渗工程回水和帷幕灌浆工程回水量1170.59万m3/a。

（3）噪声：生产设备、各种泵类及车辆运行噪声。

（4）固废： 

表7           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单位：t/a

	固废名称
	现有工程
	拟建项目新增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扩建后总产生量
	增减变

化量

	生活垃圾
	0.61
	0
	0
	0.61
	0

	回水池底泥
	0.12
	0
	0
	0.33
	0


生态影响：本项目新增占地69.6hm2，运营期对区域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生态系统、景观变化等方面。
服务期满：不新增污染源，尾矿库进行闭库，库区表面进行生态恢复，区域生态环境将得以改观。
环境风险：项目存在尾矿坝体损坏（管涌、裂缝及溃坝）、尾矿输送管线及回水管线破损、回水池或集水池渗漏、非正常工况排洪的次生环境风险。
4.2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2.1施工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频次；散装堆放物料遮盖苫布；运输车辆遮盖篷布；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硬质围挡，减小扬尘对项目区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对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沉淀后作为施工用水回用。

噪声：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施工场地合理布局，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固废：剥离表土就近堆放在表土堆场，用于尾矿库及矿区的生态恢复；生活垃圾收集后与矿区现有生活垃圾一并委托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司处置。

生态保护措施：控制施工活动在征地范围内，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作业；剥离表土堆存在表土堆场，堆存场地洒水、撒播草籽，最终用于矿区的生态恢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随意践踏、碾压征地范围外的植被，不准乱挖、乱采野生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及鸟类。

4.2.2营运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深锥浓密工段添加絮凝剂增大尾矿粒径；尾矿库表面采用无人机喷洒抑尘剂；采用多面交替放矿工艺减小尾矿库的干滩面积；冬季采用水幕抑尘；大风天气对干滩洒水抑尘，必要时覆盖抑尘网降低扬尘。马道使用碎石铺设，运输车辆限速行驶，设洒水车定期洒水抑尘。
废水：深锥浓密车间的深锥溢流水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浮船回水泵站的回水直接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竖向排渗工程回水、帷幕灌浆工程回水经库区周围集排水沟、集水池收集至尾矿库主坝下回水池，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作为选矿用水回用。生活污水运至选厂办公区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夏季用于矿区绿化，冬季回用于选矿工艺，不外排。
若项目运营期对附近敏感点的供水水源产生影响，采用外运水或加深水井方式解决居民用水问题。尾矿库上下游设置8口地下水水质跟踪监测监测井，定期开展水质监测。项目采取的地下水防渗措施如下表：

表8        地下水分区防渗措施情况

	防渗分区
	防渗单元
	防渗措施及防渗系数

	重点防渗区
	10万m3回水池、4000m3集水池。
	池底和池壁采用钢筋混凝土+HDPE土工膜（2.0mm）防渗；防渗系数满足K≤1×10-7cm/s。

	
	24万m3集水池（有效容积15万m3）
	池底和池壁采用HDPE土工膜（2.0mm）防渗；防渗系数满足K≤1×10-7cm/s。

	一般防渗区
	深锥浓密车间
	混凝土防渗，抗渗等级P6；防渗系数满足K≤1×10-7cm/s。

	简单防渗区
	无人机站楼、应急物资站等
	水泥硬化地面


噪声：设备安装在室内，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运输车辆减速慢行，尽量在昼间运输物料。
固废：回水池、集水池的沉淀底泥收集至尾矿库内，不外排；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委托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司处置。
土壤：严格落实污染物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跟踪监测措施，对尾矿输送管道、回水管道、回水池、集水井、排水井构筑物等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检修，防止和降低“跑、冒、滴、漏”，减小污染物垂直入渗；做好尾矿库干滩表面抑尘，坝体边坡的治理及植被恢复工作，减小大气沉降；设置7个土壤跟踪监测点位，定期开展跟踪监测。

生态保护措施：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做到边生产、边整治、边修复，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措施。依据建设单位工作进度，及时对尾矿坝外边坡覆盖表土，撒播草籽进行生态恢复。
表9              生态恢复复垦计划

	类型
	标高（m）
	尾矿库坝体名称
	面积hm2
	实施时间

	剥离加高扩容库区现有坝体已复垦区域表土
	64.7
	2024.12-2025.5

	闭库区
	810
	一期尾矿库、二期尾矿库未纳入加高扩容库区的部分滩面平台。
	200
	2025.4-2025.9

	
	796
	一期尾矿库西侧坝体外尾矿用地区域。
	57.82
	

	
	796
	一期尾矿库北侧坝体外尾矿用地区域。
	13.88
	

	加高扩容区
	716-810
	原二期尾矿库主坝外坡；

原二期南副坝外坡；

原二期尾矿库北副坝外坡。
	64.7
	2025.6-2025.9

2026.6-2026.9

	
	753--810
	
	
	

	
	753-810
	
	
	

	
	810-820
	
	10.3
	2026.6-2026.9

	
	820-830
	
	8
	2027.6-2027.9

	
	830-840
	
	7
	2028.6-2028.9


4.2.3服务期满生态保护措施

2025年完成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之外区域的闭库及生态恢复工作。
本次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在服务期满前制定闭库方案；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闭库后对坝体边坡、平台和尾矿库区表面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定期开展地下水、土壤及生态恢复的跟踪监测。

4.2.4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

在项目事故时，立即停产，在受污染区域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如尾矿输送管线泄漏，及时关闭柱塞泵或阀门，启用事故放矿管道，对管道进行修复，将泄漏尾矿渣及受污染土壤收集并送尾矿库处置。若尾矿库、回水池或集水池下游监测井或下游居民水井中特征污染因子异常，立即停产，立即查找泄漏源，将回水池或集水池内水抽干，对泄漏点重新做防渗处理，必要时在池体下游采用帷幕灌浆、帷幕墙+降水井方式防止进一步污染下游地下水，抽出地下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若回水管线泄露，立即关闭阀门，停止回水输送，将受污染土壤送尾矿库处置。若出现尾矿库非正常情况下排洪，尾矿库洪水漫顶，坝体裂缝、滑坡、管涌、溃坝等安全生产事故，在下泄区域下游设置临时挡水坝；将尾矿浆引流至地势低洼处或坑塘，使用混凝剂、絮凝剂对下泄矿浆进行混凝沉淀；对受影响牧民采取保护措施；及时清理沉积的尾矿渣及受污染的土壤并进行合理处置，并开展土壤及地下水的跟踪监测工作。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发现隐患及时处置；配置必要的应急物资；进行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对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并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等。建设单位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安全风险防范，按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4.2.5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表10        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现有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进度

	建设单位未按照《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对尾矿库附近李淑全家（原王航家）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每半年开展1次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2025年开展监测

	尾矿库坝外部分区域存在复垦植被覆盖率较低。
	对植被覆盖率低的区域进行植被抚育、管护、补植，直至达到复垦恢复标准要求。
	2025年

	西区尾矿库的西侧坝体及北侧坝体外库区尚未完成植被恢复工作。
	对这两部分区域进行闭库及植被恢复，直至达到复垦恢复标准要求。
	2025年


项目可行性分析

5.1建设项目与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符合产业政策。

5.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为在现有尾矿库上增高坝高，增加库容，不涉及新的选址。筑坝工程沿现有尾矿库底坡外扩，新增占地为天然牧草地，不涉及基本草原、自然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文物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也无居民区及农村地区居民集中聚居区。尾矿库加高扩容后距永久基本农田14.6km，距生态保护红线353m，距城镇开发边界线14.7km，符合三区三线要求。从环境保护方面，本项目选址合理。

5.3建设项目与相关文件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清单》《呼伦贝尔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新巴尔虎右旗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内蒙古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关于加快推进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相符。

5.4环境影响预测及分析结论

依据大气预测结果，项目排放无组织扬尘的最大落地浓度满足相关标准，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工艺废水全部作为选矿用水回用，不外排，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地下水预测结果，非正常状况下尾矿库坝体及回水池渗漏，影响最大的因子为CODMn ，最大影响距离为回水池渗漏点下游1100m左右，预测值0.055mg/l，建设单位在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下游布设地下水跟踪监测井，进行跟踪监测并采取应急措施，泄漏事故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

依据噪声预测结果，项目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的要求，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土壤预测结果，通过落实源头及过程控制措、土壤跟踪监测的情况下，本项目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环境风险预测结果，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时，影响范围为尾矿库东侧1.5km，北侧1.8km，影响周围的牧草地及生态保护红线，通过采取拦挡、引流、混凝、应急处置等措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将至最低。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垃圾。回水池底泥收集至尾矿库内，对周围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新增占地对区域草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改变了地形地貌。在采取对尾矿库坝体边坡绿化和生态恢复等措施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生境影响较小，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5.5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对本项目无反对意见。

5.6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
5.7工程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95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25万元，占总投资2.64%。

结论

《报告书》编制规范，评价内容全面，评价重点、评价级别及评价标准选择正确，环境保护目标选择合适，环境现状调查及工程污染分析清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建设单位在对《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进行认真落实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可以作为项目审批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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